
最新国际法律动态>>>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签署 《数字金融资产

法》， 该法案将于 2025 年 7 月生效，

是该州首部规范数字金融业务活动的

法律。 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界定数字金融资产含义。

“数字金融资产” 是指以数字形式表

示价值， 主要用于交易、 记账或计

价， 但不属于法定货币。

二是规定许可证制度。 在 2025

年 7 月 1 日后， 在加州从事数字金融

资产业务的经营者， 应当获得加州金

融保护和创新部颁发的许可证。

三是规定信息披露义务。 获得许

可证的经营者应当遵守对消费者的信

息披露义务， 包括产品或服务是否存

在保险或担保、 交易是否具有不可撤

销性或其他例外情况， 经营者费用变更

等对数字金融资产业务有重大影响的其

他信息等。

（英语编译： 蒋心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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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文生图”应属知识产权公有领域
李永明

  近日， 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认定人

工智能“文生图” 构成美术作品， 受

《著作权法》 保护。 该判决被媒体称为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著作权侵权全球首

案”， 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

论。 本文拟结合著作权基础理论和司法

判决对人工智能生成图片著作权侵权案

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展开分析。

案件争议：

应是事实认定问题

近期， 学界不乏有观点指出， 人工

智能“文生图” 案的判决结果存在法律

适用错误。 但本文认为， 人工智能“文

生图” 案的判决结果涉事实认定错误问

题， 而非法律适用错误。

人工智能生成物可以分为人工智能

直接生成作品和自然人介入人工智能辅

助创作作品， 现行《著作权法》 所保护

的是自然介入创作的作品。 因而， 人工

智能直接生成作品因缺乏自然人介入而

不具有可版权性。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的

判决书中， 法院判决仍然秉持作品需要

自然人创作并予以保护的基本要求， 例

如在作品构成要件分析中， 法院强调

“智力成果” 系自然人的智力投入和

“独创性” 系作者独立完成并体现作者

个性化表达等要求， 在法律适用方面并

无不当之处。

由此， 人工智能“文生图” 案判决

的争议焦点不应是法律适用问题， 而是

事实认定问题， 即使用者向人工智能模

型输入提示词和设置参数的行为， 是否

就意味着使用者以文字输入的形式进行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创作。

行为厘清：

使用者行为的著作权法定性

使用者向人工智能模型输入提示词

和设置参数的行为认定在北京互联网法

院的判决中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

使用者向人工智能模型输入提示词和设

置参数的行为体现自然人的智力投入；

二是人工智能模型基于使用者所输入的

提示词和参数生成的图片具备美术作品

独创性的要求。

首先， 法院认为使用者向人工智能

模型输入提示词和设置参数的行为体现

自然人的智力投入， 但只有“思想与表

达二分法” 下自然人的智力投入才是著

作权法所要保护的内容。 法院在判决中

强调， 无论是使用者对涉案图片的构

思， 还是对最终生成图片的选定， 在这

一整个过程中， 使用者通过设计人物的

呈现方式、 选择提示词、 安排提示词的

顺序、 设置相关的参数等等均体现出使

用者的智力投入。 然而， 在著作权法语

境中， 以上使用者的劳动付出仅仅属于

思想范畴而非表达范畴的智力投入。 因

而， 无论是使用者对涉案图片的构思，

还是使用者对最终生成图片的选定和安

排,都仅是智力投入在思想范畴的具象

化， 而无法纳入著作权法“二分法” 下

的表达。

其次， 法院认为使用者利用人工智

能模型生成图片时， 其所提出的需求与

他人越具有差异性， 对画面元素、 布局

构图描述越明确具体， 越能体现出人的

个性化表达， 并进一步从涉案图片与在

先作品的差异性以及涉案图片调整修正

过程中提示词输入、 相关参数设置等方

面体现使用者的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

最终得出人工智能“文生图” 具备独创

性要件的结论。 由此， 本案还需厘清自

然人的文本输入行为与最终呈现的美术

作品之间的关系。 换言之， 自然人以文

本输入的介入形式是否可以认定为系美

术作品意义上的创作行为。

依《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 3 条之

规定， 著作权法上的创作， 是指直接产

生文学、 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

“直接产生” 即要求自然人创作主体基

于其个人自由意志直接决定作品内容的

表达性要素， 反之， 基于自然人的自由

意志间接影响作品内容的外在表达， 则

不能将该智力活动视为著作权法意义上

的创作。 据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 4

条之规定， 美术作品， 是指绘画、 书

法、 雕塑等以线条、 色彩或者其他方式

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

型艺术作品。 美术作品的表达性要素包

括以线条、 色彩或者其他方式的组合等

构成具有审美意义的平面造型艺术作

品。 由此， 认定自然人的文本输入行为

是否创作了美术作品的表达性要素关键

在于判断自然人的文本输入行为是否可

以直接产生美术作品的表达性要素。

在本案中， 法院判决认为， 使用者

通过输入正向提示词、 反向提示词以及

设置相关参数的行为， 体现了使用者的

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 且在输出结果的

涉案图片上同样也满足构成美术作品的

表达性要素， 应受 《著作权法》 保护。

然而， 审理法院却忽视了使用者文本输

入行为与最终呈现的美术作品之间的非

关联性关系， 即使用者基于自由意志的

文本输入行为并未“直接产生” 最终所

呈现的作品表达性要素。 理由在于， 尽

管使用者能够通过调整输入人工智能的

提示词和设置参数来划定人工智能生成

图片的信息内容， 但在人工智能输出结

果上， 使用者事实上无法基于个人意志

直接决定生成图片的表达性要素。 正如

有学者指出， 使用者即便按照完全相同

的正向提示词、 反向提示词以及设置相

关参数的指令向多种不同的人工智能图

片生成程序中输入， 得到的图片输出结

果必然也是截然不同的。 而这说明了使

用者基于自由意志的文本输入行为无法

直接产生与输出结果图片相对应的表达

性要素。

综上， 本案中， 人工智能最终生成

的图片内容表达性要素是使用者的文字

输入行为所无法控制的， 使用者的文字

输入行为实质上并未进行美术作品意义

上的创作， 人工智能最终生成的美术作

品属于人工智能直接生成作品， 不受

《著作权法》保护。 但值得注意的是， 倘

若人工智能系作为自然人的创作工具，

体现人工智能的工具性， 那么， 自然人

以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创作工具所生成的

内容仍存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空间。

权利归属：

知识产权的公有领域

关于人工智能“文生图” 的著作权

归属， 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判决排除了人

工智能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设计者主

体， 最终将“文生图” 的著作权归属于

使用者。 法院倡导赋予人工智能使用者

以著作权的理由之一是为了鼓励创作。

学界同样有类似观点主张， 人工智能生

成作品著作权的归属， 若无合同特别约

定， 应当属于人工智能使用者。 在人工

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 似乎不赋

予人工智能使用者以一定的专有权会带

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利用和保护的困

惑。 但事实上， 就本案而言， 使用者的

文本输入行为并非美术作品意义上的创

作行为， 最终的图片生成内容也非使用

者将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创作工具进行创

作的直接后果。

在新技术背景下， 赋予人工智能使

用者权利人地位并不妥当， 反而会带来

一系列负面影响。 从制度层面来看， 不

能为了鼓励更多的使用者使用最新的工

具去创作， 而罔顾著作权法体系的基本

概念和逻辑架构。 并非所有新兴技术的

发展所带来的挑战都为现行 《著作权

法》 体系所解释不能， 相反， 当我们将

目光聚焦于新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之

时， 仍不应忽视既有著作权法基础理论

和逻辑体系所具备的强大生命力和解释

力。 从技术层面来看， 以 《著作权法》

赋予人工智能使用者对生成内容的排他

性保护， 将提升人工智能模型设计者和

其他使用者的介入成本， 阻碍人工智能

技术产业的应用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产业以数据和算法为

双轮驱动， 如果赋予使用者对人工智能

生成物以著作权保护， 那么， 不论是人

工智能模型设计者的模型训练和优化，

还是其他使用者的二次利用都必须事先

取得在先人工智能生成物权利人的许

可， 否则就会面临侵权风险， 如此将阻

碍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 降低其他使用

者的参与积极性。 人工智能“文生图”

的归属应当以一种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心

态将其置于知识产权的公有领域， 该权

利归属方案更加符合《著作权法》 的制

度价值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应用

逻辑。 一方面， 知识产权公有领域的符

号内容将为所有创新主体自由利用， 这

意味着人工智能“文生图” 并不为单一

在先使用者主体所垄断， 而将成为所有

创新主体参与、 利用人工智能的重要素

材， 正向激励使用者参与技术开放创新

和应用。 另一方面， 公有领域的人工智

能“文生图” 同样也会成为人工智能程

序优化的重要训练数据来源， 以此不断

提升人工智能模型的生成质量， 促进人

工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

（作者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博

导，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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